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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《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
项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公告

 依据财政部、我委相关文件要求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征
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020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10日。请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ndrc.gov.c
n）首页“意见征求”专栏，进入“《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公
开征求意见”栏目，提出意见建议。传真请发至010-68505594，电子邮件请发至fgwhzshbc@126.com。

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！

 附件：《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2020年4月3日

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 为扎实推进城镇生活垃圾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效益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，依据《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
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财建〔2020〕4号）、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20〕5号
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规〔2017〕2166号）等相关要求，现就
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一、依据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2020年1月20日后并网发电
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（含沼气发电）项目为新增项目（以下统称新增项目），国家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，通过可再生
能源发展基金继续予以支持。2020年1月20日前并网发电的相关项目为存量项目，根据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另行管
理。

 二、财政部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补助资金）年度增收水平等情况，确定补助资金当年支持
的新增项目补贴总额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规模管理要求确定补助项目新增装机规模。各地区有关部门按既有职能做
好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及监督管理工作。根据财政部确定的资金规模，2020年用于新增项目的补助资金规模为 
 亿元。

 三、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家相关规划和政策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省级垃圾焚烧发电中长
期专项规划（简称专项规划）和三年滚动投资计划，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未纳入专项规划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所
需补贴资金原则上由项目所在省（区、市）负责解决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对专项规划和三年滚动投资计划进行调
整，调整情况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 四、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改革部门于每年12月底前，汇总提出本地区下一年度拟申请补助资金的新增项目补贴需求
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有关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完成审批、核准或备案，并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三年滚动计
划，全部机组可在年内完成并网发电。相关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和并网要件经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审核通过
。此外，还需满足：

 （一）符合国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相关规划要求，已纳入所在省（区、市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。

 （二）所在省（区、市）已明确对项目的电价补贴政策，上年度省级补贴拨付到位。

 （三）项目建设规模和吨垃圾处理补贴合理，所在城市已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

 （四）要落实有关部门“装、树、联”和“三同时”要求，项目并网后相关设备要同步运行。项目建设运行期间无
安全环保事故。

 （五）具备用热需求和供热条件的地区，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项目热能综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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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各地提出的新增项目补贴需求，按照以收定支、区域统筹的原则，综合考虑项目审批（核准、
备案）时间、全部机组并网时间，以及项目所在省（区、市）上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、生活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
工作情况，确定垃圾焚烧发电补贴项目新增装机规模和项目清单。

 五、电网企业根据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增项目装机规模和项目清单的基础上，于每年3月
底前确定符合补助条件的上一年度新增补助项目清单，测算纳入补助项目清单的新增项目补助资金需求，明确年度绩
效目标，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家能源局提出申请。未纳入当年装机规模的项目在下一年度优先予以支持
。

 六、为保障企业投资收益，推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新增补贴项目建设预警机制
。自2021年起，申请补助资金需求超过补贴总规模一倍时，启动预警制度，各地应暂缓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拟申请补
助的新增项目，未开工的暂缓开工建设。不申请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的新增项目不受预警影响。 

 七、为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监管，保障资金充分发挥效益，针对违规掺烧、违规排放、厂用电使用不规范等问题，进
一步加强新增项目监管。电网企业应按年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查，核查结果及时报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
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财政部适时对项目开展核查，核查结果将作为补贴发放的重要依
据。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15429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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